附件1

听证会代表报名表（个人）
	姓名
	
	性别
	
	籍贯
	

	联系电话
	
	民族
	
	职业
	

	工作单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电子邮箱
	

	现住址
	

	房产地址
	

	本人承诺:
1.上述填写内容真实、有效；

2.已认真阅读并理解《听证公告》的全部内容；

3.遵守听证会各项纪律要求；

4.如会前因个人原因不再适合参会，将主动告知主办单位并放弃参会资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个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名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报名时，请将该表及身份证、不动产权证书（房屋所有权证）或商品房买

卖合同（首页、业主信息页、地址页）复印件一并提交，非业主本人的，补充提供与业主本人的亲属关系证明，如结婚证、户口簿等。申请人参加听证会时，必须提供身份证原件以供核对。

“房产地址”一栏需按不动产权证书（房屋所有权证）或商品房买卖合同
载明的地址如实填写，房产地址不位于官洲街、琶洲街、江海街范围内的视为无效报名。表格填写不可存在缺项漏项，否则视为无效报名。

电子邮件报名（报名邮箱：hzbyzx@gz.gov.cn）请上传手写个人签名表格
扫描件。
